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牟定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履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（2019年2月28日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）

第一条 为切实增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（以下简称县人大

代表）履职的自觉性和主动性，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人大工作中

的主体作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

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》（以下简称《代表法》）《云南省实施

<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

表法>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代表法实施办法》），结合我县人大

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县人大代表是县人大工作的主体，在人民代表大会

会议期间以及闭会期间应严格要求、遵纪守法、廉洁自律、公道

正派、勤勉尽责，在生产、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

实施，应主动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加强学习，坚定理想信念，提升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，

提高执行代表职务的能力；

（二）按时出席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，认真审议各项议案、

报告和其他议题，发表意见，做好会议期间的各项工作；

（三）认真开展调查研究，积极提出议案和建议、批评、意见；

（四）积极参加统一组织的代表视察、执法检查和专题调研

等履职活动，应邀列席县人大常委会、专门委员会、工作委员会

的会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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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与选区选民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，听取和反映群

众的意见和要求，努力为人民服务。

第三条 县人大代表应认真填写《代表履职档案》，及时记

录好执行代表职务的情况，履职档案作为履职考核的依据之一。

履职档案记录的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出席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情况；

（二）闭会期间参加活动情况；

（三）提出议案，建议、批评和意见情况；

（四）联系选民情况；

（五）其他履职情况。

第四条 每年对县人大代表的履职情况进行考核。考核内容

主要分两个方面：

（一）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情况

l.按时出席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，积极参加每次全体会议、

代表队会议等情况；

2.认真审议各项议案、报告和其他议题，发表意见；

3.提出高质量议案，建议、批评和意见，做好会议期间的各

项工作。

（二）代表在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情况

1.应邀列席县人大常委会、专门委员会、工作委员会会议情

况；

2.参加县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代表视察、执法检查、专题调研



— 3 —

等履职活动情况；

3.参加县人大常委会、乡镇人大主席团组织的履职学习培训

情况；

4.以代表身份参加“一府一委两院”及有关部门组织的活动情

况；

5.参加代表小组活动情况；

6.联系选区选民及为群众办实事、办好事情况；

7.自觉遵守社会公德，廉洁自律，公道正派，勤勉尽责情况。

县人大代表考核分为优秀、称职、基本称职、不称职四个等

次。90分以上的为优秀，70－89分的为称职，60－69分的为基

本称职，60分（不含）以下的为不称职。

考核工作在县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进行，采取代表自评、代

表小组初评、乡镇人大主席团审核、县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工作

委员会初定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审定的方式进行。每年 12

月底前，代表本人认真填写《牟定县人大代表履职情况考核表》

交所在代表小组初评，代表小组初评签署意见后报乡镇人大主席

团审核，乡镇人大主席团审核签署意见后于次年 1月 31日前报县

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，县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工作委

员会提出初步意见后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审定。

考核结果作为评选优秀代表和连任代表提名的依据。

第五条 县人大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人民群众

对代表履职的意见，向原选区选民报告履职情况，回答原选区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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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对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的询问，接受监督。

第六条 县人大代表应当正确处理从事个人职业活动与执

行代表职务的关系，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干涉具体司法案件或

者招投标等经济活动牟取个人利益。

第七条 县人大常委会依照《代表法》《代表法实施办法》

的规定对代表进行管理。对不遵守法律规定、违背社会道德或存

在与人大代表身份不符行为、不认真履行职责的人大代表，根据

不同情况予以处理。

（一）提醒谈话。县人大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人大

常委会主任或者主任委托的副主任进行提醒谈话，并将谈话内容

抄送代表所在单位，是中共党员或公职人员的，抄送相关党组织

或工作单位：

1.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，妨碍公正司法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；

2.违反代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，不执行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决

议、决定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；

3.违反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村规民约、单位管理规定，造

成不良影响的；

4.无故不出席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1次的，无故不参加县人

民代表大会各次会议（全体会议和分组讨论会议）、县人大常委

会会议和县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学习、培训、视察、执法检查、专

题调研及代表小组活动 2次以上的；

5.年内代表履职考核不称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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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劝辞代表职务。县人大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

人大常委会主任或者主任委托的副主任约谈并劝其辞去县人大代

表职务：

1.受到撤销党内职务、留党察看、开除党籍处分的；

2.受到行政撤职、开除政务处分的；

3.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、不再适宜担任人大代表职

务或者不执行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、决定，造成恶劣影响的；

4.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；

5.被两次提醒谈话，拒不改正的；

6.连续两年履职考核不称职的。

第八条 县人大代表发生暂停代表职务、代表资格终止和罢

免代表情形的，按《代表法》《代表法实施办法》的相关规定处

理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执行。


